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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清单：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限价
（元/个）
	使用范围
	注册证号

	一次性磨钻头（DGB40UA120、DGB30UA120）
	60
	个
	2500
	适用于神经外科、耳鼻喉科、骨科或其它外科手术中对人体骨组织和（或）软组织的磨削处理。
	苏械注准20202041233


注：1.供应商响应文件中投标单价高于单价限价的，响应资格无效。
★2.需满足与采购人在用UBE手术动力系统（江苏邦士，型号：RIC22）配套使用(响应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其他要求：
3.1 供应商在填报价格时应与产品生产企业或总代理商充分沟通。供应商不得以产品成交价格、授权等问题，影响医院采购和临床使用。如因供应商原因造成不能供货，将按《合同》中相关约定要求成交供应商补偿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3.2 若成交供应商不能按合同及“两票制”（采购周期内如政策调整按调整后政策执行）要求进行及时配送，医院有权指定其他配送企业进行配送，由此造成的耗材差价、措施费、医院、患者一切损失等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对于成交供应商不能履行配送义务的，将解除合同，同时对不能配送产品，成交供应商补偿采购人采购的差价和由此带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3.3 供应商应具备完成本项目基本的物流及仓储能力，供应商须承诺接到医院采购计划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配送(急抢救用耗材原则上4小时内配送到位；一般耗材24小时内送达，最长不超过72小时；节假日照常配送；特别紧急的须按甲方要求及时送到)。配送产品的剩余有效期，须占有效期的三分之二；
3.4供应商应有完善且固定的配送及售后服务人员，其中要有专人负责本项目。供应商须在配送服务方案中明确落实及时送达的具体安排、应急预案及响应措施。(按采购人要求的基数进行急抢救耗材备货，否则造成的后果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5对属于介入、骨科等需要提供专业配套服务的耗材，供应商应具有完善的配套服务，针对项目建立完善的配套方案，做好产品的质量跟踪及手术人员配备，产品的贮存符合项目要求，保证供货产品的质量，及时满足项目的服务需求（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编制服务方案，格式自拟），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上述要求；
3.6供应商应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配备本项目的实施组成人员，做好岗前培训，明确分工及职责；建立售后服务保障措施；售后服务响应方式多样；售后服务做到快捷、专业、有效；
3.7 属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的耗材, 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前须取得所投产品网采配送资格并按照成交价格完成网采平台配送关系建立。（成交通知书发放后7个工作日内未完成网采关系建立，视为自动放弃成交资格。同时成交供应商赔偿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响应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8 属安徽省医疗保险可单独收费医用耗材目录编码内耗材，供应商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所投产品对应耗材编码（若未填写或无相应编码，采购人将不采购此耗材）；
3.9 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前须提供产品生产企业或总代理商针对本项目的有效授权书；
★3.10 成交供应商须承诺配送的产品，自愿支付所供货款金额的≤2%用于医用物资SPD智慧物流管理服务，并无条件签订三方协议(响应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11 履约期内不得以任何理由变更合同签约供应商；
3.12采购周期内如遇国家省市相关部门政策调整，以调整后的政策为准。采购周期内一切产品如遇国家、省、市带量采购的，均执行国家、省、市带量采购，采购期自动终止。
注：上述参数以响应情况表为评审依据。“★”参数有负偏离或非“★”参数负偏离情形＞2条，视作无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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